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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城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

课堂教学时间保障管理规定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常规教学规范有序，杜绝非教学事务挤

占课堂时间，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《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

指南》通知（教基〔2022〕4 号）和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

学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发〔2021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全体教职工、学生及家长，

覆盖所有学科课程、校外及课堂外活动、教师培训、班会及

校内临时会议等集体活动，严禁任何部门或个人以非教学事

务干扰课堂秩序。

第二章 课堂教学时间管理规范

第三条 课堂教学时间标准

1.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，每周课时不少于 28 节，每

节课时长不低于 35 分钟。

2. 严 禁 在 教 学 时 间 （ 上 午 8:20-11:30 与 下 午

14:10-15:30 或 14:30-15:50）期间安排教师集体培训或会

议。

第四条 教师职责

1.严守课堂时间。按课表准时上下课，严禁迟到、早退

或占用课堂时间处理个人事务（如接打电话、回复消息等）。

2.杜绝非必要占用。未经教务处批准，不得将课堂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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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自习或其他非教学任务。禁止利用课堂时间传达学校常

规通知（如下发材料、填写表格等名义占用课堂开展与教学

无关的活动）。

第五条 行政及特殊活动要求

1.严禁以行政命令要求教师停课参与非教育教学活动

（含迎检、庆典、无关社会服务等）

2.非教学事务管控。教师会议、培训等活动原则上安排

在放学后或非教学时段。学校行政部门不得在课堂时间召集

师生参加会议、拍摄宣传等，紧急情况需经校长审批并提前

通知。

3.特殊情况下全校性活动占用教学时间的比例单日不

得超过 15%，提前 1 个工作日提交《活动备案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教务处应在 24 小时内完成合规性审查，超比例或未

评估的一律驳回。

4.学校运动会、研学、文艺汇演等活动提前 5 个工作日

提交《活动备案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教务处应在 24 小时内

完成合规性审查。

5.特殊活动豁免。上级主管部门统一部署的临时紧急任

务、紧急安全演练（如消防疏散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或

学生突发疾病或安全事件处置等可临时占用课堂时间，且事

后须补足课时。

第六条 调课管理要求

1.若因教师培训、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调停课程，需填写

《课堂教学补课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在调停后的一周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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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完成补课，不得擅自改变课程安排。

2.教师调课须按以下权限填写《调课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日调课 1 节学部主任审批、日调课 2 节分管副校长审批；日

调课 3 节及以上校长审批，并交至教务处。每周一下午，各

学部将上周《课堂教学补课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交至教务处

备案。

第三章 保障与监督措施

第七条 考勤与巡查

1.校长、分管校长及教务、学部主要负责同志随机巡课，

重点检查教师到岗、课堂纪律及非教学事务占用情况。

2.日常监控。教务处核查各班教学常规，重点监控补课

教学落实情况。

第八条 违规与处理

1.教务处将对调课率超过 5%的班级启动专项教学进度

核查。

2.核查属实的违规行为：首次全校通报批评，按规定扣

减当月绩效；累计 2 次取消年度评优晋级资格。

3.每季度末，由学校领导、教务处、学部、学科组长组

成的评估小组，对全校的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。评估

内容包括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、教学质量的稳定性、教师教

学行为的规范性等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监督执行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

原有制度与本条例冲突的，以本条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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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每学年由教职工代表大会修订实施细则，确保

贴合实际教学需求。

附件：

1.《活动备案申请表》

2.《调课审批表》

3.《课堂教学补课备案表》

教务处

2025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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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活动备案申请表

时间

（注明第几节课）
地点

活动名称

活动目的

参与对象

预期效果

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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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调课审批表

日期： 学部： 调课教师：

被调课教师

姓名

年级 节次

（第 X节换 y节）

课程

（xx课换yy课）

原因

学部主任

审批

分管副校长

审批

校长

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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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课堂教学补课备案表

教师：XXX

时间 X月 X 日（星期 X）

年级

节次

课程

教学补

课照片


